[bookmark: _GoBack]商城关于对《商城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实施方案》         的政策解读
商城管委会印发了《商城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对开展消防安全重大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的工作目标、整治重点和事项、工作安排、工作要求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
1、 政策解读相关要求
1、公开范围
商城社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有关企业
二、内容
1、 制定方案的必要性意义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按照省、市、区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方案工作要求，深入开展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强化事故导向，着力防范化解易造成群死群伤的安全风险隐患，突出冶金、机械铸造、涉粉作业10人以上粉尘涉爆企业、有限空间轻工重点企业、涉氨制冷企业、涉及高温熔融金属工艺的其他工贸企业等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和上述重点监管企业管理类重大事故隐患，督促各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五项重点职责，全面排查与整改各类事故隐患，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发生，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
2、开展时间
商城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实施自2023年5月20日前起持续至2023年12月31日结束。
3、整治重点和事项
专项行动的重点整治范围和事项是商城工贸行业冶金、机械铸造、涉粉作业10人以上粉尘涉爆企业、有限空间轻工重点企业、涉氨制冷企业、涉及高温熔融金属工艺的其他工贸企业，以及上述企业第一责任人履职5项重点整治事项、管理类3项重点整治事项、29项重大事故隐患。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按照分级监管原则，对重点整治范围内的工贸企业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对其他工贸企业要对照工贸企业第一责任人履职5项重点整治事项、《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部令第10号，以下简称《判定标准》）开展整治和“双随机”抽查。重点整治企业的重点整治事项标准如下：
（一）工贸企业第一责任人履职重点整治事项。
1.是否组织本企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企业主要负责人未学习研究《判定标准》，未组织研究部署开展对标对表自查自改；未组织建立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台账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发现隐患能立即整改的，未迅速整改；需要一定时间整改的，未明确责任人、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预案，并按分级属地原则向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未及时吸取专项行动期间国内外发生的典型事故教训，迅速组织排查整治本企业同类事故隐患；专项行动期间，主要负责人未每季度带队对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至少开展1次检查。
2.是否落实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发挥管理团队和专家作用。企业主要负责人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明确从主要负责人到一线从业人员（包括劳务派遣人员、实习生等）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未突出管理团队安全责任落实，组织制定企业各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本次专项行动工作清单；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根据需要聘请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家强化技术指导，精准查找重大事故隐患、科学治理重大事故隐患，提高隐患排查和整改的质量。
3.是否组织对动火等危险作业开展排查整治。企业主要负责人未吸取近期违规动火引发的重特大事故教训，组织开展1次全员安全警示教育活动；未严格履行电气焊等动火作业审批手续，督促作业人员严格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明确现场监护人员，严格落实消防安全措施检查和作业过程监督；未组织对电气焊设备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带病作业，使用淘汰或危及安全的电气焊设备；未组织对动火等危险作业人员以及易产生重大事故隐患的其他关键岗位人员落实岗位责任情况进行1次全面排查，聘用和招请未经安全培训合格、未取得相关证书的人员在特种作业岗位上岗作业，未明确“谁招请无证人员，谁负责任”的管理制度。
4.是否组织对外包外租等生产经营活动开展排查整治。企业主要负责人未对本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和场所外包外租（包括委托、合作等类似方式）情况组织开展1次全面排查，未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承包承租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以及双方未签订安全生产协议、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清等问题；未将外包外租等生产经营活动纳入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5.是否组织开展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活动。企业主要负责人未根据本行业领域事故特点，每年至少组织开展1次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让全体从业人员主动落实安全生产岗位责任，熟知安全逃生出口（或避灾路线），切实提高从业人员应急避险意识。
（二）工贸企业管理类重点整治事项。
1.企业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或者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2.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
3.金属冶炼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
（三）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贸企业重点整治事项。
1.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置在非框架结构的多层建(构)筑物内，或者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内设有员工宿舍、会议室、办公室、休息室等人员聚集场所。
2.不同类别的可燃性粉尘、可燃性粉尘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险的介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或者不同建（构）筑物、不同防火分区共用一套除尘系统、除尘系统互联互通。
3.干式除尘系统未采取泄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爆炸防控措施。
4.铝镁等金属粉尘除尘系统采用正压除尘方式，或者其他可燃性粉尘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时，未采取火花探测消除等防范点燃源措施。
5.除尘系统采用重力沉降室除尘，或者采用干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
6.铝镁等金属粉尘、木质粉尘的干式除尘系统未设置锁气卸灰装置。
7.除尘器、收尘仓等划分为20区的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电气设备不符合防爆要求。
8.粉碎、研磨、造粒等易产生机械点燃源的工艺设备前，未设置铁、石等杂物去除装置，或者木制品加工企业与砂光机连接的风管未设置火花探测消除装置。
9.遇湿自燃金属粉尘收集、堆放、储存场所未采取通风等防止氢气积聚措施，或者干式收集、堆放、储存场所未采取防水、防潮措施。
10.未落实粉尘清理制度，造成作业现场积尘严重。
（六）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等中毒风险的有限空间作业工贸企业重点整治事项。
1.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安全管理台账，并且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2.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或者未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或者作业现场未设置监护人员。
重点整治事项还包括上述所列情形中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等设施、设备、装置失效或者无效的情形。
（七）使用液氨制冷工贸企业重点整治事项。
1.包装、分割、产品整理场所的空调系统采用氨直接蒸发制冷的。
2.快速冻结装置未设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或者快速冻结装置作业间内作业人员数量超过9人的。
4、工作专班
组  长：陈志亮  商城管委会副主任
成  员：林福军、赵国峰、许琳琳、陈金凤、黄喜敏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挂靠商城应急办，负责专项行动的日常工作。

5、工作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3年5月20日前）。制定印发专项行动方案，组织专家研究和解读《判定标准》，召开专题会议动员部署。同时结合鞋服、木材加工、“厂中厂”企业存在的突出火灾隐患重点整治工作推进。
（二）企业自查自改自报和帮扶指导阶段（2023年7月10日前）。要明确重点整治企业数量、工贸监管执法人员数量、专家力量等。督促企业认真开展自查自改，建立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台账，发现重大隐患的，要及时将隐患清单、整改清单和责任清单报区应急局。
（三）属地专项执法检查阶段（2023年11月10日前）。按照分级监管原则，突出重点整治范围和事项，深入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执法检查。对企业自查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已按规定报告并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对排查整治不力导致重大事故隐患依然存在或发生事故的，要依法对企业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查处。通过严格的执法处罚，强化政企互信，推动企业真查真改并按规定主动报告重大事故隐患。
（四）巩固提升阶段（2023年12月31日前）。要系统梳理好经验、好做法，积极推动互学互鉴，不断完善安全生产制度措施，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
6、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科学统筹谋划。要充分认识做好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的重要性，强化红线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将本方案立即传导至辖区内所有工贸企业，持续更新完善四个专项工贸企业台账。要协同有关部门继续开展工贸行业电气焊作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安全出口专项执法检查，强化现场安全管理，结合有限空间轻工重点企业专家指导服务等重点工作安排，做好统筹协调，周密部署专项行动。
（二）强化精准执法，压紧压实责任。要根据阶段性特点，深入研判分析，把准事故规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事故暴露出的典型问题，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开展精准执法检查，采取有力措施开展重点整治，对重点单位一家一家“过筛子”，彻底把重大事故隐患底数摸清楚，并全部实现线上执法。
（三）广泛宣传培训，营造浓厚氛围。要督促企业通过安全培训、媒体分享等多种方式，广泛宣讲安全知识和典型事故案例，引导教育员工增强安全意识，推动形成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的共识。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报刊杂志、告标牌、微信公众号及农村大喇叭等各种形式，加大对排查整治过程中正反两方面典型的宣传力度；对工作开展不力、现场隐患较多、问题严重的企业要进行公开曝光，做到查处一案、教育一片、警示一方，形成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
三、程序
由党政办起草《方案》解读文件，下发至社区、机关各部门，再有各单位将政策解读文件通过宣传栏等形式对各成员单位、有关企业进行宣传。
四、形式
该政策解读文件采用张贴宣传栏的形式进行公开。

